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2016 年 11 月 26 日 09:30–16:40 

地點：南投魚池鄉大淶閣 

主席：張木彬 會長 

出席理事：張木彬、蔡瀛逸、王雅玢、史順益、林聖倫、林龍富、郭益銘、陳裕政 

出席監事：余榮彬、楊禮豪、趙浩然、黃國林 

請假理事：林文印、蔡朋枝、王琳麒、林淵淙、張艮輝、蕭大智、席行正 

請假監事：謝連德 

列席人員：李崇德、白曛綾、陳瑞仁、紀凱獻、林明彥、楊錫賢、張瓊芬、彭彥彬 

記錄：林詩婉 

一、 主席致詞 (略) 

二、 確認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附件 1 

三、 會務報告(秘書處) 

1. 自 105 年 10 月 26 日起，本學會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李崇德教授擔任，其委員

包括陳志傑教授、陳瑞仁教授、白曛綾教授、袁中新教授、李崇德教授等五位。 

2. 本學會工作團隊由紀凱獻副教授擔任秘書長、林育旨副教授擔任財務長、陳裕政

博士擔任第一副秘書長、林明彥助理教授擔任第二副秘書長 

3. 根據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論文獎推薦辦法，學會推薦之優秀論文需於每年 2 月底

之前完成提名送出，因本會學刊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AAQR)優秀論

文推薦作業需於年終審視該年度所有論文後方能進行，故無法提前於本次理監事

會議進行討論，其優秀論文預計於明年一月初完成初選並轉呈本學會獎章委員會

委員進行決選，屆時再向各位理、監委員以通訊進行追認。 

四、 財務報告(財務處)附件 2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23 日止，總收入為 3,881,056 元，總支出為

3,836,774 元，結餘 44,282 元；截至目前研討會未入款尚有 1,395,749 元。 

五、 AAQR 現況報告(詳如附件 3) 

六、 第 23 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rosol Science 
& Technology, ICAST)舉辦成果報告說明(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紀凱獻副教授)附件 4 



七、 第 24 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2017 ICAST)舉辦進度說明(東海大學 張瓊芬老師)
附件 5 

八、 第 15 屆海峽兩岸氣膠技術研討會籌備進度說明。（海峽兩岸交流委員會）附件 6 

九、 提案討論 

案由一：提請討論第 15 屆海峽兩岸氣膠技術研討會之主辦與協辦單位。（海峽兩岸交流

委員會 袁中新榮譽會長） 
說  明：有鑑於兩岸研討會與本會明年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係由東海大學合辦，故建議

由本會與東海大學共同主辦兩項會議，以擴大與促進國際與兩岸學術與科技交

流。藉此，本會將可額外申請經濟部/外交部「推動國際會議及展覽在臺辦理」

與陸委會「兩岸民間交流」之相關補助，其額度分別約 50 萬元與 10 萬元，據

以提升本研討會之國際化與本會財務之多元化。 
決  議：循往例辦理，第 15 屆海峽兩岸氣膠技術研討會與第 24 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

由東海大學與本會共同主辦，但請東海大學主辦團隊要求中國顆粒學會以完整

全名列為共同主辦單位，抑或本會將以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海峽兩岸交流委員會

為主辦單位，以求對等。 
 
案由二：提請討論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址變更事宜。(秘書處) 
說  明：本學會會址處目前並無人居住，國家單位如國稅局、內政部等單位多次寄送文

件無人領取，進而延誤時效，國稅局已多次發函要求改善，故建議將會址及學

會辦公地點移轉至國立中央大學。如通過後未來學會稅務主管單位將變更為桃

園區國稅局，目前學會委任之會計師事務所無分部在桃園區，是否變更會計師

事務所敬請一併討論。(附件 7) 
決  議： 

1. 會址同意變更，但因每任會長任職之學校位置於不同區域，應尊重各屆會長之

作法並考量工作時效指派秘書處辦公地點，此案不適合於理監事會議中討論決

議。 
2. 目前學會委任之會計師事務所對於本學會的帳務相當熟悉，建議暫不變更會計

師事務所，有關桃園地區之票據交換工作本會秘書處將盡力配合該會計師事務

所辦理。 
 
十、 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